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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鳳技術學院
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紀錄

會議名稱：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
時 間：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三）中午十二時十分正
地 點：文鴻樓一樓 會議室
主 席：周虎林
列 席：劉松田、劉秀琴、游秀美、林冠群、周天令
出 席：楊敏智、林秋娟、何銘子、邱淑暖、謝參雄、楊青隆

陳本明、蘇銘宏請假

記 錄：洪祕書 飛恭

壹、報告事項：

祕書室：
主旨：本委員會係依新修正之辦法進行運作，依規定主席係由委員互選產

生，請委員推選主席，再進行後續議案之處理。
決定：經費稽核委員主席選舉，提名周虎林、邱淑暖兩位委員，結果周虎

林（7票）多數當選，周虎林委員為本屆經費稽核委員會主席。

貳、 討論事項：

提 案 一：人事室
案 由：九十三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經費執行情形，提請 審議。
說 明：1.本年度經常門總經費為 21,500,000 元，現已執行核銷金額計

3,414,531 元，12 月底前將陸續完成核銷部份為：研習 90,646
元)、研究(920,000 元)、進修(391,151 元)、著作(1,290,000 元)、
補助原有及增聘教師薪資(15,418,905元)等五案共計18,155,702
元。

2.九十三年度經常門經費實際執行核銷金額21,570,233元，多支
70233元，由本校支出。

3.本年度獎補助款經常門各項經費如有超出部份，由其他各項結餘
款項支出。

4.執行情形資料如附件一。
決 議：1.同意。

2.請人事室編列明年度預算時，請參考本年度預算執行情形編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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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二：會計室
案 由：93 學年度預決算數執行情形，提請 審議。
說 明：執行情形資料如附件二。
決 議：同意。

提 案 三：學務處
案 由：93 學年度就學補助款執行成效（上學期），提請 審議。
說 明：執行成效表資料如附件三。
決 議：1.同意。

2.請學務處加強向教師及學生宣導，以增加執行成效。

提 案 四：總務處
案 由：現金暨銀行存款管理情形，提請 審議。
說 明：1.零用金管理方面：

1)零用金由出納專人保管，限額為新台幣六萬元整。
2)零用金主要用於突發性或必須付現，且金額在 5,000 元以下之

零星支付。
3)使用單位支用零用金須開立借據或提出已陳核憑證及請購單，

至出納組辦理，以借據支用者，須於事後辦理報銷手續。
4)零用金保管人於支付後登錄於「零用金備查簿」，並逐筆彙集送

會計製作傳票。
5)會計室根據已核准憑證及請購單，開立傳票，並在憑證上加蓋

「付訖」印，交出納組填具銀行取款條，經校長、主辦會計及
出納核章後向銀行領取現金，交予零用金保管人填補零用金，
並登錄於「零用金備查簿」。

6)會計室每個月底固定派員盤點。填製「現金盤點表」。(如附件
四)。

2.銀行存款管理方面：
1)銀行存款之收付、移轉及保管事務，由出納人員辦理。
2)各項收入與支出以委託銀行代收代付為原則，若有自行收納

者，除金額零星者外，應於當日全部存入銀行專戶。
3)各項所有收入，應存入銀行本校專戶，提款時以支票或提款單

為之。由校長、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，空
白支票由出納人員保管。

4)出納人員收到支票，應即委託銀行交換代收，發生退票時，應
即通知相關經辦人員辦理追收。

5)出納人員付款以會計室送來經陳核可之有效憑證及傳票辦理，
付款後即於原始憑證加蓋「付訖」章戳。除小額使用零用金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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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外，員工薪津以銀行轉帳撥入其個人帳戶為原則，其餘支出
均應以抬頭劃線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付款，開立支票時，存根聯
上應詳予填載於「支票存款戶往來明細表」。(如附件五[頁 1])

6)出納人員就庫存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收付結存編製現金及銀行存
款月報表(如附件五[頁 2])。並根據銀行對帳單、存摺與月報表
交叉稽核編製銀行存款調節表(如附件五[頁 3])，併月報表呈送
校長核閱轉送董事會。

決 議：同意。

提 案 五：總務處
案 由：九十三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執行成效，提請 審議。
說 明：1.九十三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補助款為

18,685,991 元，績效型獎助款為 19,606,798 元，本校預計提自籌
配合款為 15,707,211 元（配合款依規定至少為補助款加獎助款的
10%，即至少 3,829,280 元），故九十三年本校整體發展經費計劃
書提報之總經費為 54,000,000 元，其中資本門經費佔 60%，即
32,500,000 元。

2.九十三年度各單位獎補助款之資本門經費分配及執行狀況如下
表：

單位 預算分配經費 執行經費 執行成效（%） 備註

電子系
1,980,000

（1,500,000） 2,006,596 101.3%

經專責小組提案經

費 分 配 增 加

480,000 元

機械系
1,950,000

（1,500,000） 1,905,000 97.7%

經專責小組提案經

費 分 配 增 加

450,000 元

化工系 1,500,000 1,497,050 99.8%
電機系 1,500,000 1,506,500 100.4%

外語系
2,500,000

（1,500,000）
2,487,000 99.5%

借用幼保系經費

1,000,000 元

國企系 1,500,000 1,252,500 83.5%
資管系 1,500,000 1,494,980 99.7%
消防系 1,500,000 1,223,932 81.6%

會資系

230,000
（1,500,000）

222,834 96.9%

經費重分配，經專

責小組提案通過，

經費分配予電子、

機械、資工及幼保

等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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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預算分配經費 執行經費 執行成效（%） 備註

資工系
1,840,000

（1,500,000）
1,728,000 93.9%

經專責小組提案分

配增加 340,000 元

電商系 1,500,000 1,500,000 100%

幼保系

900,000
（1,500,000）

899,495 99.9%

支 援 外 語 系

1,000,000 元。經

專責小組提案經費

分配增加 400,000
元

保全系 1,500,000 1,272,000 84.8%
光電所 1,500,000 1,500,000 100%
體育室 400,000 351,616 87.9%
學務處 700,000 658,898 94.1%

通識中心
0

（400,000）
0 100%

經費重分配，經專

責小組提案通過，

經費分配予電子、

機械、資工及幼保

等系

圖書館 10,000,000 9,966,824 99.7%
總經費 32,500,000 31,473,225 96.8%

註：1.國企、消防、保全及體育室的經費執行低於 90%，肇因於當
初設備經費估價過高，其申報項目皆採購執行完畢。體育
室因部份設備經費估價過低，造成部份項目未能執行。

2.執行經費與預算分配經費差異部份由本校配合款調整之。
3.報部計劃書之內容項目與執行項目大都符合，其中不符部份（項

目變更者），皆依程序經專責小組會議提案討論通過，報部核准。
決 議：同意。

提 案 六：總務處
案 由：九十三年度本校支援各系改善教學環境品質計畫執行成效，提請 審

議。
說 明：1. 九十三年度本校支援各系改善教學環境品質計畫經費，共分商科

計畫 7,000,000 元、工科計畫 9,000,000 元及文科計畫 2,000,000
元。

2. 九十三年度各單位改善教學環境品質計畫經費分配及執行狀況
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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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 預算分配經費 執行經費 執行成效(%) 備 註

商科整合

型 計 畫
7,000,000 7,185,458 102.65%

已完成：

1.資管系：已執行 2,215,873

2.國企系：已執行 1,463,689

3.會資系：已執行 1,558,492

4.電商系：已執行 1,947,404

工科整合

型 計 畫
9,000,000 7,916,000 87.96%

已完成：

1.機械系：應執行 1,500,000

已執行 1,500,000

2.資工系：應執行 1,000,000

已執行 970,000

尚餘 30,000

3.化工系：應執行 1,500,000

已執行 1,496,100

尚餘 3,900

4.電機電子系：應執行 3,300,000

已執行 3,299,900

尚餘 100

5.消防系：應執行 1,700,000

已執行 1,640,000

尚餘 60,000

文科整合

型 計 畫
2,000,000 2,000,000 100.00%

已完成：

1.外語系：應執行 2,000,000

已執行 2,000,000

總 經 費 18,000,000 17,101,458

決 議：同意。

參、臨時動議：

肆、主席結論：

伍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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